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12月12日15: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12月12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香年广场A栋803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陈五奎先生

2.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534名，代表股份577,491,713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 40.8693%，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530名，代表股份 23,821,90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859%；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计5名，代表股份554,192,312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39.2204%；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529名，代表股份23,299,401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1.6489%。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4.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票：576,272,113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88%；反对

票：439,100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0%；弃权票：780,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22,602,301 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803%；反对票：439,100 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33%；弃权票：78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64%。

2.审议通过《关于调整治理结构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票：576,287,513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5%；反对

票：439,900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2%；弃权票：764,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500 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22,617,701 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450%；反对票：439,900 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66%；弃权票：76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00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084%。

3.逐项审议《关于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票：570,029,555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78%；反对

票：6,658,958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31%；弃权票：803,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600 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16,359,743 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6752%；反对票：6,658,958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9531%；弃权票：80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600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17%。

3.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票：570,013,455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50%；反对

票：6,671,058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52%；弃权票：807,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600 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16,343,643 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6076%；反对票：6,671,058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0039%；弃权票：80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600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885%。

3.0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569,994,855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18%；反对

票：6,669,658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49%；弃权票：827,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600 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16,325,043 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5296%；反对票：6,669,658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9980%；弃权票：8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600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24%。

3.04《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570,023,255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67%；反对

票：6,659,558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32%；弃权票：808,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600 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16,353,443 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6488%；反对票：6,659,558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9556%；弃权票：80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600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956%。

3.05《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570,016,555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56%；反对

票：6,658,658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30%；弃权票：816,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600 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16,346,743 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6206%；反对票：6,658,658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9518%；弃权票：弃权 81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600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75%。

3.06《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569,781,955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50%；反对

票：6,677,258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63%；弃权票：1,032,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6,200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16,112,143 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6358%；反对票：6,677,258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0299%；弃权票：1,03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6,200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342%。

3.07《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569,964,255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965%；反对

票：6,711,558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22%；弃权票：815,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100 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16,294,443 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4011%；反对票：6,711,558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1739%；弃权票：81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100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50%。

3.08《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569,942,955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928%；反对

票：6,724,058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44%；弃权票：824,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100 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16,273,143 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3117%；反对票：6,724,058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2264%；弃权票：82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100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19%。

3.09《关于修订〈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569,952,455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945%；反对

票：6,724,558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44%；弃权票：814,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100 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16,282,643 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3516%；反对票：6,724,558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2285%；弃权票：8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100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00%。

4.审议通过《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票：576,171,413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4%；反对

票：499,900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6%；弃权票：820,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100 股），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22,501,601 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576%；反对票：499,900 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85%；弃权票：82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3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002218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2025-054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投资金额

投资进展阶段

特别风险提示

北京京国创文化科技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认缴金额：4,000万元
实缴金额：1,000万元

□完成 □终止 □交易要素变更 √进展

□募集失败□未能完成备案登记□提前终止□发生重大变更√其他：本基金后续
运作受到经济环境、行业周期、投资方案设计、投资标的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
可能存在投资收益不及预期或亏损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交易涉及相关政策
变化、市场情况等，同时建立完善的投资决策和风险控制制度，通过系统全面的交
易架构设计和科学有效的投后管理工作，切实降低相关投资风险。

一、参与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概述

为助力北京市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发展，积极践行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理念，深入聚焦文

化科技前沿领域的产业投资与孵化，持续推进公司业务转型升级，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1日召开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文投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北京国有资本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石景山区现代创新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北京振弘企业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北京文科数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京国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

发起设立北京京国创文化科技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文科基

金”），并签署《北京京国创文化科技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

简称“《合伙协议》”），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2日发布的《关于参与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2025年9月15日，公司收到北文科基金管理人通知，

北文科基金已完成首期投资款募集工作，募集金额为10,000万元，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7
日发布的《关于参与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

2025年9月25日，公司收到北文科基金管理人通知，北文科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完成备案手续并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6日发布的《关于

参与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

二、本次进展情况

2025年12月12日，北文科基金召开2025年第一次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北京京国

创文化科技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拟聘请投资顾问及相关安排的议案》《关

于进一步明确合伙协议中相关约定内容的议案》等议案，对公司于 2025年 7月 12日发布的

《关于参与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中披露的拟签署《投

资顾问协议》相关安排进行了调整，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北京京国创文化科技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拟聘请投资顾问

及相关安排

鉴于《合伙协议》约定聘请投资顾问机构及签署投资顾问协议需由合伙人会议决议，现为

加快选聘进程，全体合伙人同意由北文科基金授权普通合伙人北京京国创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文科数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合称“普通合伙人”）共同选择一家机构担任北文科

基金的投资顾问，并由北文科基金、普通合伙人、投资顾问机构签署投资顾问协议；同意由北

文科基金授权普通合伙人对投资顾问进行考核。

各合伙人特此确认，投资顾问协议所涉及的顾问费返还安排系基于有限合伙人北京市石

景山区现代创新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引导基金”）的特殊返投考核要求，该等返

还的顾问费（如有）系作为对引导基金的违约赔偿，该笔赔偿由顾问机构支付给北文科基金

后，由北文科基金将该笔资金定向支付给引导基金、且不视为对引导基金的实缴出资返还或

收益分配；除引导基金之外的其他合伙人无权获得该笔返还的顾问费。为确保前述安排的可

执行性，全体合伙人应配合签署托管机构或监管机构要求的协议或决议文件。

（二）同意进一步明确合伙协议中相关约定内容

基于《合伙协议》，全体合伙人同意对《合伙协议》中的相关表述进行明确，具体为：

1.关于合伙企业费用相关表述

对于《合伙协议》中费用的约定“（3）合伙企业向管理人支付的管理费”及“（7）合伙企业向

其聘请的投资顾问支付的投资顾问费”明确如下：

在投资期内，由各有限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相对比例分担；在退出期（退出延长期除外）

内，由各有限合伙人按照合伙企业届时尚未退出的投资项目的投资成本相对比例（在不发生

投资排除或其他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人被排除项目投资的特定情况下，本条投资成本相对比

例应按照各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相对比例计算；且，如发生投资排除或其他合伙协议约定的

合伙人被排除项目投资的特定情况，管理人应在合伙企业季度管理报告中向合伙人进行披

露）分担；在退出延长期内，由全体合伙人另行协商。

2.关于合伙企业分配相关表述

对于《合伙协议》中分配的约定“实缴出资比例的相对比例分配”明确如下：

有限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的相对比例，系指排除普通合伙人后，有限合伙人内部之间，

以全部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为分母、单个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为分子计算的比例；普通合伙

人的实缴出资比例的相对比例，系指排除有限合伙人后，普通合伙人内部之间，以全部普通合

伙人实缴出资为分母、单个普通合伙人实缴出资为分子计算的比例。

基于以上安排，2025年 12月 12日，普通合伙人、引导基金及北文科基金签署《北京京国

创文化科技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就普通合伙人对

投资顾问的考核安排及相关违约责任进行补充约定，主要内容如下：

（一）考核安排

若合伙企业存续期届满之日前无法完成《合伙协议》规定的返投金额要求（仅为本条之目

的，返投金额要求被视为仅包括“在合伙企业存续期内，合伙企业投资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内

企业或项目’的资金不应低于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引导基金实缴出资额的2倍”的约定，而

不包括“合伙企业和/或合伙协议约定的机构投资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内企业或项目’的资金

不应低于人民币4亿元”的约定）的，普通合伙人应确保顾问机构按照未实现返投金额的比例

（计算公式为：（承诺返投金额-已经实现返投金额）/承诺返投金额）向合伙企业返还《顾问协

议》项下已收取的顾问费（为免疑义，排除顾问机构因收取顾问费而缴纳税费的影响）中相当

于引导基金支付或承担的部分、并由合伙企业将该笔资金定向分配给引导基金作为对引导基

金的违约赔偿。

（二）违约责任

如普通合伙人未能充分落实考核安排，包括未能确保顾问机构按时足额返还顾问费的，

普通合伙人均有义务赔偿引导基金由此遭受的全部损失。损失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向引

导基金支付顾问机构未能按照《顾问协议》约定及时足额返还的顾问费用以及资金占用利息

（以未返还引导基金的顾问费为基数、按照按违约行为发生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本次交易进展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交易

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截至目前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的总体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1
合计

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7月12日

投资标的名称

北京京国创文化科技产业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
合伙）

投资进展阶段

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备案并开
展对外投资

认缴
出 资

额

4,000
4,000

实缴
出 资

额

1,000
1,000

五、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交易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600715 证券简称：文投控股 公告编号：2025-080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中欧

预见养老目标日期 2055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或“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中欧预见养老目标日期2055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

起式基金中基金（FOF）（以下简称“本基金”）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现将相关事项提示

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中欧预见养老目标日期2055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基金简称：中欧预见养老2055五年持有混合发起（FOF）
中欧预见养老2055五年持有混合发起（FOF）A类基金份额代码：017686
中欧预见养老2055五年持有混合发起（FOF）Y类基金份额代码：019890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发起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2022年12月2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的备案”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

资产规模”约定：“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3年后的对应日，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2亿元，基金合

同自动终止，且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延续基金合同期限。若届时的法律法规或

中国证监会规定发生变化，上述终止规定被取消、更改或补充时，则本基金可以参照届时有效

的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执行。”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22年12月29日，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3年后的对应日为

2025年12月29日。若截至2025年12月29日日终，本基金的基金资产规模低于2亿元，本基

金将根据基金合同约定进行基金财产清算并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三、其他提示事项

1、根据基金管理人于2025年11月28日发布的《中欧预见养老目标日期2055五年持有期

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本基金自

2025年11月28日起暂停办理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赎回及转换转出业务仍按

照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正常办理。

若出现上述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2025年 12月 29日将为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本基

金将自2025年12月30日起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不再办理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

资等业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2、若《基金合同》终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成立基金财

产清算小组，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3、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zofund.com，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700-9700、021-
68609700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3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中欧预见养老目标日期2055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
基金中基金（FOF）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主体为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

一致行动人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金辰”）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5,35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6%，股份来源于公司 IPO前已取得的股份及上市后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为满足自身资金需求，北京金辰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拟减持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1,337,500股，

拟减持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97%，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自本

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如因实施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事项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减持数量和比例将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5,350,000股

3.86%
IPO前取得：5,350,000股

注：上述 IPO前取得的股份包括公司 IPO前取得的股份及发行上市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李义升

杨延

北京金辰映真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50,015,692
3,037,300
5,350,000

58,402,992

持股比例

36.11%
2.19%
3.86%

42.16%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李义升与杨延为夫妻关系

杨延为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

杨延为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

一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不超过：1,337,500股

不超过：0.97%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337,500股

2026年1月7日一2026年4月6日

IPO前已取得的股份及上市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否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北京金辰

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单位截至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

分股份。发行人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单位持有发行人上述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若发行人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上述锁定期满（包括延

长的锁定期限）后，在持有本单位股权的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本单位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单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上述锁定期满（包括延长

的锁定期限）后24个月内减持的，应提前将减持意向、拟减持数量、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

交易、大宗交易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

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人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方减持发行人股份，减持价格不低于发

行价。本单位不得因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发行人的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

放弃履行相关承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拟减持股份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北京金辰是根据自身资金需

求进行的减持，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

内，北京金辰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或仅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

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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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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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浙江哲琪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哲琪投资”）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
展期，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质押展期的情况

股东名称

哲琪投资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是

-

本次质押
数量（股）

3,215,000
3,215,000
6,43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4.45%
4.45%
8.9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08%
1.08%
2.16%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

质押起始日

2023/12/13
2023/12/15

-

展 期 后 质
押到期日

2026/12/11
2026/12/11

质权人

中 国 银 河
证 券 股 份
有限公司

-

质 押
用途

资 金
需求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哲琪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浙 江 哲
琪 投 资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司

持股数量

72,259,670

持股比
例

24.27%

本 次 变 动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35,830,000

本 次 变 动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35,830,0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49.59%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12.03%

已质押股份情
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

0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0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0.00%

宁 波 和
之 合 投
资 管 理
合 伙 企
业（有限
合伙）

宁 波 瑞
智 投 资
管 理 有
限公司

张忠良

张华芬

张瑞琪

张哲瑞

张忠立

合计

40,848,000

19,090,000

1,020,027
0
0
0
0

133,217,697

13.72%

6.41%

0.34%
0.00%
0.00%
0.00%
0.00%

44.74%

19,400,000

0

0
0
0
0
0

55,230,000

19,400,000

0

0
0
0
0
0

55,230,000

47.4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1.46%

6.5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8.55%

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0

765,020
0
0
0
0

765,020

0.00%

0.00%

75.00%
0.00%
0.00%
0.00%
0.00%
0.98%

注：1、“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中限售股份为高管锁定股；2、鉴于公司“兴瑞转债”
于2024年1月29日开始转股，本公告中的总股本以2025年12月1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的总股本为计算基准；3、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
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其他说明
本次股份质押后，哲琪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5,523万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41.46%，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8.5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哲琪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亦不会对

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后续股份质押情况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002937 证券简称：兴瑞科技 公告编号：2025-098
债券代码：127090 债券简称：兴瑞转债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湖滨北路101号商业银行大厦A603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7
1,831,706,982

71.62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洪枇杷董事长主持会议。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2人，其中董事洪枇杷、吴昕颢现场出席本次会议，董事李云

祥、王俊彦、毛玉洁、陈欣慰、黄金典、独立董事戴亦一、谢德仁、聂秀峰、陈欣、袁东以视频连线
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其中监事王建平、吴灿鑫、周晓红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监
事郑峰、邓家驹、胡小雷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谢彤华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31,485,691
比例（%）

99.9879

反对

票数

170,791
比例（%）

0.0093

弃权

票数

50,500
比例（%）

0.0028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2,040,581
比例（%）

97.2885

反对

票数

49,597,301
比例（%）

2.7077

弃权

票数

69,100
比例（%）

0.0038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2,031,881
比例（%）

97.2880

反对

票数

49,617,001
比例（%）

2.7087

弃权

票数

58,100
比例（%）

0.0033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2,031,806
比例（%）

97.2880

反对

票数

49,598,001
比例（%）

2.7077

弃权

票数

77,175
比例（%）

0.0043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1,635,064
比例（%）

97.2663

反对

票数

49,991,743
比例（%）

2.7292

弃权

票数

80,175
比例（%）

0.0045
6、议案名称：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发行金融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2,411,906
比例（%）

97.3087

反对

票数

49,238,976
比例（%）

2.6881

弃权

票数

56,100
比例（%）

0.0032
7、议案名称：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长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

权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1,994,706
比例（%）

97.2860

反对

票数

49,634,076
比例（%）

2.7097

弃权

票数

78,200
比例（%）

0.004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7

议案名称

关 于 修 订
《厦门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薪 酬 管 理
办法》的议
案

厦 门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 于
延 长 可 转
换 公 司 债
券 发 行 决
议 有 效 期
及 相 关 授
权 有 效 期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24,092,429

324,452,071

比例（%）

86.6176

86.7137

反对

票数

49,991,743

49,634,076

比例（%）

13.3609

13.2653

弃权

票数

80,175

78,200

比例（%）

0.0215

0.021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2、3、4、6、7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

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参加现场会
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理想、潘舒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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